
參考範例 

英文證明書申請書（此頁範本） 

申請事項 申請公司登記基本資料英文證明書 1份 

申請事項說明 一、 檢附英文譯本（證明項目為：公司名稱、資本額、

代表人、公司所在地、核准設立登記日期、所營

事業，註:如欲增列所營事業證明，應加附所營事業譯本。），併

同電子檔光碟片憑辦。 

二、 若公司需要所營事業之證明，請明確註明。又已

代碼化之所營事業部分，公司得免翻譯（未代碼

化之部份仍需逐項翻譯）。 

受理機關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（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5 億元以上之公司，由經濟部商業司受理；未足新

台幣 5 億元之公司，請逕向所屬直轄市政府、本部中部辦公室或新北市

政府辦理） 

繳納規費 新台幣     600 元 

（申請核給英文證明書者，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 600 元，同次申請相同英文證

明書二份以上者，第二份起每份應繳納證明書費 100 元。） 

申請人 公司統一編號 
00000000 (加蓋公司、負責人印章) 

公司名稱 大大有限公司 

代表人 陳大大 

公司所在地 (220)新北市板橋區中山

路 1段 161 號 

代理人 

(未委託

代理人申

請者，免

填) 

姓名 
吳小明 (加蓋代理人印鑑) 

地址 
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

段 143 號 

聯絡人 姓名 吳小明 電話 02-12345678 

E-Mail     傳真     

領取方式(填數字) 1 1. 郵寄 

2. 自取(逾期一星期轉郵寄) 

申請日期 101 年 5月 1日 

公司 

印鑑章 

負責人 

印鑑章 

代理人 

印鑑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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